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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講習執行辦法草案總說明 

配合「環境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修正部分條文，新增本法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一項授權訂定「環境講習執

行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全文共十八條。 

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團體、機關（構）、公

營事業機構或其他組織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其他自治條例經處分機關處

分停工、停業或新臺幣五千元以上罰鍰者；第二十四條規定機關、公營

事業機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或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

團法人違反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或第二項所定辦法，經主管機關命其限

期辦理，屆期未辦理而被裁處罰鍰者，處分機關並應令該自然人、法人、

機關或團體指派有代表權之人或負責環境保護權責人員接受一小時以上

八小時以下環境講習，為使環境講習之方式、時數、程序及內容有所依

循，特訂定本辦法，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訂定之法源依據。（第一條） 

二、本辦法之名詞定義。（第二條） 

三、本辦法適用範圍。（第三條） 

四、有代表權之人接受環境講習之規定。（第四條） 

五、負責環境保護權責人員接受環境講習之規定。（第五條） 

六、受處分人應提供負責環境保護權責人員之姓名及相關資料。（第六

條） 

七、環境講習對象應親自出席。（第七條） 

八、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應裁處環境講習時數之計算方式。（第

八條） 

九、處分機關為鄉（鎮、市）公所之規定。（第九條） 

十、處分機關規劃環境講習課程參考之規定。（第十條） 

十一、通知環境講習對象接受環境講習之時機與方式。（第十一條） 

十二、環境講習對象接受環境講習應攜帶相關證明文件規定。（第十二

條） 

十三、環境講習對象具正當理由無法接受環境講習，受處分人可申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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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指派接受環境講習對象，其申請時機及方式。（第十三條） 

十四、規範環境講習對象因不可歸責之事由或其他正當理由，受處分人

得於指定接受環境講習日後三日內向處分機關提出申請之程序；如屬

不可歸責事由，得不計入延期次數。並規範處分機關同意及不同意延

期之相關處理規定。（第十四條） 

十五、受處分人申請變更環境講習地點之條件及變更後主管機關之處理

程序；未獲同意變更地點，且未完成接受環境講習者，由處分機關依

本法第二十四條之一裁處。（第十五條） 

十六、完成環境講習後核發證明單之規定。（第十六條） 

十七、受處分人於行政救濟程序終結前，暫緩執行環境講習之規定。（第

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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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講習執行辦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環境教育法（以下簡

稱本法）第二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受處分人，指符

合下列規定情形之一者： 

一、經處分機關依環境保護法律或自

治條例處分，並依本法第二十三

條規定，令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

接受環境講習之自然人、法人、

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

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構）或其

他組織。 

二、經處分機關依本法第二十四條處

分，並令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

第二項所定辦法者，接受環境講

習之機關、公營事業機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或政府捐助基金累

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 

因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規定應

接受環境講習之條件與對象有所不同，

為求周延，並利於條文規範之明確，爰

訂定受處分人之定義。 

第三條  環境講習依本辦法辦理。但不

包括主管機關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治法第四十條第三項、第四十一條第

四項及第四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命接

受環境教育講習者。 

一、參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相關

法規及環境教育講習執行要點第二

點及環境教育法環境講習執行要點

第二點，定明本辦法之適用範疇。 

二、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四十

條第三項、第四十一條第四項及第

四十二條第三項裁處之環境教育講

習，其時數及內容與環境講習不盡

相同，有其特殊立法目的，且為避

免一事二罰，凡依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法規定命接受環境教育講習

者，不再令其接受環境講習，爰明

文排除。 

第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ㄧ者，由處分機

關令自然人以外之受處分人指派有代

表權之人接受環境講習： 

一、經處停工、停業處分。 

二、一年內於同一直轄市、縣（市）

一、配合本法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一項新

增授權規定，將本法施行細則第十

四條第一項移列。 

二、經處停工、停業處分屬污染情節嚴

重之違規，及一年內多次發生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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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轄區內，第二次以上違

反同法同條同項（款、目）規定，

經處罰鍰金額逾該法定罰鍰上限

之百分之七十，且逾新臺幣一萬

元。 

同條同項（款、目）環境保護法律

或自治條例規定者，顯見受處分人

之整體營運、管理有重大缺失，應

由具監督與規劃重責之有代表權之

人接受環境講習，俾使有代表權之

人增進其環境認知、環境倫理與責

任。另附加逾新臺幣一萬元之條

件，以避免將違法情節較輕微之情

形納入。 

三、有代表權之人參加環境講習並非因

本身違法，而是代表該受處分人參

加，藉由有代表權之人充分瞭解環

境問題，體認環境倫理及責任後，

進而督促該受處分人不再違法受

罰，善盡環境保護責任。 

第五條  除前條所定情形外，自然人以

外之受處分人得指派有代表權之人或

負責環境保護權責人員接受環境講

習；其無負責環境保護權責人員者，

令有代表權之人接受環境講習。 

一、配合本法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一項新

增授權規定，將本法施行細則第十

四條第二項移列。 

二、屬違規情節較輕者，得由自然人以

外之受處分人指派有代表權之人或

負責環境保護權責人員接受環境講

習，以避免再次違規受罰。但自然

人以外之受處分人組織內無負責環

境保護權責人員者，則由有代表權

之人接受環境講習。 

三、有代表權之人或負責環境保護權責

人員參加環境講習並非因本身違

法，而是代表該受處分人參加，藉

由有代表權之人或負責環境保護權

責人員充分瞭解環境問題，體認環

境倫理及責任後，進而督促該受處

分人不再違法受罰，善盡環境保護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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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自然人以外之受處分人應提供

所指派接受環境講習對象之姓名及相

關資料，經令限期提供仍拒不提供

者，處分機關得逕令該受處分人之負

責人接受環境講習。 

一、配合本法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一項新

增授權規定，將本法施行細則第十

四條第三項移列。 

二、為符合行政行為應明確之原則，處

分書應明列環境講習之對象，避免

籠統模糊記載環境講習對象為「負

責環境保護權責人員」。因此受處

分人拒絕或未提供環境保護權責人

員之姓名及相關資料者，明文處分

機關得逕令負責人接受環境講習。 

第七條  環境講習對象接受環境講習均

應親自出席，不得代理。 

一、配合本法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一項新

增授權規定，將本法施行細則第十

六條第一項移列。 

二、環境講習為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

治條例之行政法上義務的警告性處

分，其環境講習對象具強制性，自

然人應由違規行為人親自出席，非

自然人之受處分人應由所指派有代

表權之人及負責環境保護權責人員

親自接受環境講習，未經處分機關

同意，受處分人不得任意變更環境

講習對象。 

第八條  處分機關裁處環境講習，應依

附件一計算環境講習時數。 

一年內於同一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轄區內，第二次以上違反同

法律或自治條例同條同項（款、目）

規定者，應處依前項計算之兩倍環境

講習時數，最高至八小時。 

一行為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

條例，經處分機關同時處罰鍰及停

工、停業處分者，其環境講習時數應

從重處分。 

一、第一項參酌環境教育法環境講習時

數及罰鍰額度裁量基準第二點規

定，鑑於處分機關裁處環境講習時

數之裁量基準，宜另以附件一呈現

較為清晰明確。 

二、重複違反環境保護法律經裁處後，

未吸取教訓再次犯罪者，表明其無

視前罰的體驗而具有更大的再犯罪

可能性，第二項授權處分機關應倍

增其環境講習時數，以取得更有效

之矯正與嚇阻作用。 

三、第三項參酌環境教育法環境講習時

數及罰鍰額度裁量基準第四點規

定，同一違規行為常有同時裁處罰

鍰併同停工、停業處分之情形，爰

定明從重處分，依附件一裁量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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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以停工、停業處分為據，裁

處環境講習時數八小時。 

第九條  非主管機關之處分機關裁處環

境講習者，應移請所在地之地方主管

機關依本辦法辦理環境講習。 

本法第二條第一項本法所稱之主管機

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

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

政府；復依本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環

境講習由各級主管機關應自行或委託環

境教育機構辦理。惟實務上常見處分機

關非主管機關之情形，如：廢棄物清理

法規定之鄉（鎮、市）公所者，爰明定

由鄉（鎮、市）公所所在地之主管機關

辦理環境講習。 

第十條  主管機關應依受處分人違反之

法律，依附件二環境講習課程規劃一

覽表規劃環境講習課程，其實務課

程，主管機關得視需要以體驗、實習

或實作等方式為之。 

各主管機關所轄違規特性不同，授權主

管機關因地制宜，彈性調整環境講習內

容。 

第十一條  主管機關應於辦理環境講習

十四日前，以環境講習通知單通知環

境講習對象及受處分人。 

為避免環境講習對象無法未如期接受環

境講習，導致處分機關對環境講習對象

本人或其所代表該受處分人，依本法第

二十四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裁處，爰課以

處分機關應於十四日前同時通知環境講

習對象及受處分人。 

第十二條  環境講習對象應按前條通知

單之指定時間及地點，攜帶環境講習

通知單及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前往報

到。 

前項之身分證明文件於本國人者

為國民身分證、護照、駕駛執照或健

保卡；於非本國人者為護照、居留證

或入出國（境）證明。 

一、參酌環境教育法環境講習執行要點

第八點規定。 

二、第一項為利處分機關確認環境講習

對象之正確性，課以環境講習對象

應攜帶應能清楚辨識個人身分之正

式證明文件供查驗身分。 

三、因應本國人及非本國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有所不同，爰於第二項定明身

分證明文件種類，以確保其合法性

與正確性。 

第十三條  環境講習對象因病、服役、

服刑、受保安感訓處分或動員機關之

召集或徵集，或其他正當理由無法由

原指派之環境講習對象接受環境講習

者，由受處分人於指定接受環境講習

一、受處分人指派環境講習對象時應慎

重考慮，經指派後即須負接受環境

講習之責任，無正當理由不得任意

變更。 

二、原指派之環境講習對象，因故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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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前，以書面向處分機關申請重新

指派接受環境講習對象，經處分機關

同意後，始完成申請程序。 

經處分機關同意重新指派之環境

講習對象，應接受環境講習之指定時

間及地點，與原指派環境講習對象者

相同，主管機關免依第十一條辦理。 

職或已非環境保護權責人員，受處

分人於接獲環境講習通知單後，應

在指定環境講習日期前，提出變更

環境講習對象之申請。 

三、處分機關同意變更環境講習對象

後，依原環境講習通知單之指定時

間及地點接受環境講習，無須重新

依第十一條寄送環境講習通知單。 

第十四條  環境講習對象因不可歸責之

事由或其他正當理由，無法依指定之

環境講習時間接受環境講習者，受處

分人至遲於指定接受環境講習日後三

日內，以書面向處分機關申請延期，

經處分機關同意後，始完成申請延期

程序，其屬不可歸責事由者，得不計

入延期次數。 

經同意延期者，處分機關應通知

辦理環境講習之主管機關，由該主管

機關另依第十一條寄送環境講習通知

單；未獲同意者，環境講習對象應依

指定之環境講習時間接受環境講習；

未獲同意且未完成接受環境講習者，

處分機關依本法第二十四條之一辦

理。 

一、環境講習為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

治條例之行政法上義務的警告性處

分，除環境講習對象因不可歸責之

事由或其他正當理由外，受處分人

不得申請延期或變更地點。 

二、環境講習對象遇不可避免之突發事

件致無法於事前申請延期者，得於

指定接受環境講習日後三日內向處

分機關提出申請，經處分機關認定

為不可歸責之事由或其他處分機關

認可屬正當理由者，其延期申請得

不計入延期次數，其餘缺席、時數

不足或未於三日內申請者，處分機

關應依本法第二十四條之一辦理。 

三、環境講習對象具正當理由得事先向

處分機關申請延期，經處分機關同

意者計延期一次，並依第十一條重

新通知環境講習。 

第十五條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由

受處分人申請變更環境講習地點： 

一、受處分人為自然人。 

二、受處分人屬違反移動污染源法規

者。 

處分機關接獲受處分人申請變更

環境講習地點時，應通知環境講習變

更地點所在地之主管機關並獲同意

後，須函知變更地點後之主管機關，

完成案件移轉程序。 

變更地點後之主管機關應依第十

一條通知環境講習對象，環境講習對

一、處分機關應視受處分人違反環保法

律之情節輕重裁處環境講習時數；

然而，其受處分人為自然人或違反

移動污染源法規者，考量其違規之

地點可能非其所在縣市，致環境講

習對象難以至處分機關所指定之地

點接受環境講習，爰於第一項規

定，可由受處分人提出變更接受環

境講習地點之申請，以提升環境講

習執行率。 

二、第二項、第三項規定處分機關受理

變更環境講習地點申請後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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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未依通知之時間、地點完成環境講

習者，主管機關應將該案件移回處分

機關。 

第一項申請未獲同意者，環境講

習對象應依指定之環境講習地點接受

環境講習；未獲同意且未完成接受環

境講習者，處分機關依本法第二十四

條之一辦理。 

程序。 

三、第四項規定變更環境講習地點未獲

同意之法律效果。 

第十六條  主管機關得自行或委託環境

教育機構辦理環境講習，並應於環境

講習對象完成環境講習後，由環境講

習機關（構）應開立環境講習證明單。 

環境講習對象如為有代表權之人或負責

環境保護權責人員，參加環境講習並非

因本身違法，而是代表受處分人參加，

爰定明處分機關或受委託辦理之環境教

育機構，應於環境講習對象完成環境講

習後，開立環境講習證明單以資證明。 

第十七條  受處分人對於違反環境保護

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行政法上義務所受

處分，依法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者，

於行政救濟程序終結前，暫不予環境

講習，俟該處分確定後，再予執行環

境講習。 

訴願法、行政訴訟法雖明文，不因提起

訴願、行政訴訟而停止執行，考量訴願

或行政訴訟等行政救濟程序終結前，該

處分可能有被撤銷疑慮，為保障環境講

習對象之權益，定明應待於處分確定

後，再予執行環境講習，避免虛耗時間、

人力。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規定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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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說明 

附件一 

環境講習時數裁量基準 

項次 
違反

法條 

裁罰 

依據 

違反行為 

裁處金額與同

一條款適用對

象最高上限罰

鍰金額之比例

（A） 

環境

講習 

(時

數) 

一 

違反

環境

保護

法律

或自

治條

例 

第二

十三

條、

第二

十四

條 

違反環境

保護法律

或自治條

例之行政

法 上 義

務，經處分

機關處新

臺幣五千

元以上罰

鍰 或 停

工、停業處

分者。 

裁處金額新臺

幣一萬元以下 
一 

裁處

金額

逾新

臺幣

一萬

元 

A≦35% 二 

35%＜

A≦70% 
四 

70%＜A 八 

停工、停業 八 

 

一、環境保護法律對於罰鍰金額皆訂有

上、下限，且多訂有裁罰基準或準

則，針對其特殊性及違反情節輕重

裁處不同之罰鍰金額，但不同法律

間，因罰鍰金額差距甚大，不易比

較情節輕重，因此針對逾一萬元以

上之裁罰案件，採裁罰金額與其同

一條款最高上限罰鍰金額之比例方

式計算環境講習時數，即同一行為

被裁罰金額愈接近上限，表示情節

越重，須接受較多時數之環境講

習，來導正其違法行為。 

二、經裁處停工、停業或罰鍰高於同一

條適用對象最高上限罰鍰金額之百

分之七十以上者，屬情節重大，應

裁處環境講習最高時數八小時。 

三、一年內於同一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轄區內，第二次以上違反同

法（律或自治條例）同條同項（款、

目）規定者，應處依本辦法第八條

計算之兩倍環境講習時數，最高至

八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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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主管機關應依違反之法律，給予相對應

之課程，其課程內容規劃得參考本附件

所提供之課程建議，因地制宜自行安

排、規劃環境講習課程，並依實際辦理

情形及需求調整。 

 


